


券（一期）--2018 年浙江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

发行规模 人民币 142.7 亿元

债券期限 5 年期

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付息方式 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二）发行方式

2018 年浙江省（温州市、金华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

期）--2018 年浙江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通过招标方式发行。

浙江省财政厅于招标日通过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组织招投

标工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18-2019 年浙江省政府债券公开发

行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2018 年浙江省政府债

券招标发行规则》《2018 年浙江省政府债券公开发行兑付办法》

和《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发行 2018 年浙江省（温州市、金华市）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浙江省政府专项债券（七

期）有关事项的通知》。

（三）项目情况及融资平衡方案

本次发行的 2018 年浙江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

基金预算管理，用于温州市、金华市等 2个地级市的土地储备

项目。具体项目情况及融资平衡方案详见附件 3。

（四）偿债资金来源

本次发行的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偿债资金来源为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

二、信用评级情况及跟踪评级安排

经浙江省财政厅委托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

2018 年浙江省（温州市、金华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

--2018 年浙江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的信用级别为 AAA 级。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浙江省财政厅将委托中债资信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三、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2015 年，浙江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本省实际情况，依据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制定了《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十三五”时期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以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八八战略”

为总纲，以“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

头方显担当”为新使命，以“更进一步、更快一步，继续发挥

先行和示范作用”为总要求，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坚持转型升

级不动摇，紧扣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这一中心，加快形成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统筹推进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

设，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现代

化浙江、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十三五”时期，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综合

实力更强，城乡区域更协调，生态环境更优美，人民生活更幸

福，治理体系更完善，确保实现已经确定的“四翻番”目标，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

具体内容见附件 1，各项规划的详细内容参见浙江省人民政府

网、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浙江省 2015－2017 年经济基本状况相关指标详见附件 2。

四、财政收支状况
1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移性收入、地方政府债券收

入

2016年，全省(不含宁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187.44亿元，

转移性收入3467.31亿元(其中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1900.70

亿元)。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47.90 亿元，转移性收入

3889.51 亿元(其中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1900.70 亿元)。

1 财政收支状况中 2016 年、2017 年数据为决算数，全省口径不含宁波；2018 年数据为预算数，全省口径含宁

波。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收入预算不含新增债券数，新增债券经财政部核定下达后，依法编制调整预算（草案）

并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5 月 31 日，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调增省级 2018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

入 332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679 亿元。



2017年，全省(不含宁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59.10亿元，

转移性收入 2462.14 亿元(其中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564.95

亿元)。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23.83 亿元，转移性收入

2740.02 亿元(其中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564.95 亿元)。

2018 年，全省（含宁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6206.80

亿元，转移性收入 1876.75 亿元(其中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351.25 亿元)。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282.30 亿元，转移

性收入2498.02亿元(其中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174.25亿元)。

5 月 31 日，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调增省级 2018 年地方

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332 亿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转移性支出、地方政府债券还

本支出

2016年，全省(不含宁波)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684.99亿元，

转移性支出1969.76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34亿元)。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09.53 亿元，转移性支出 3727.88 亿元

(无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2017年，全省(不含宁波)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119.71亿元，

转移性支出 901.53 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43.5 亿

元)。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90.14 亿元，转移性支出 2573.71

亿元(无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2018 年，拟安排全省(含宁波)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550.00

亿元，转移性支出 533.55 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281.75 亿元)。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08.00 亿元，转移性支

出 2272.32 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4.45 亿元)。

（三）政府性基金收支

2016 年，全省(不含宁波)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155.40 亿

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1682.00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 3059.58 亿元，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省级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02.29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1682.00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7.28 亿元，无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2017 年，全省(不含宁波)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5844.69 亿

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994.33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5917.01 亿元，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省级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 64.55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994.33 亿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 101.55 亿元，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2018 年，全省(含宁波)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期 4631.56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238.39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4432.2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208.44亿元。

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期 43.01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收入 147.39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7.03 亿元，无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5月 31 日，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调增省级 2018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679 亿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支

2016 年，全省(不含宁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69.37 亿

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5.35 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 28.65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0.97 亿元。

2017 年，全省(不含宁波)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60.50 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34.08 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7.67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12.20 亿元。

2018 年，全省(含宁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期 65.86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8.98 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预期 32.58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3.23 亿元。

浙江省 2016－2018 年财政收支状况相关指标详见附件 2。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状况

（一）全省（不含宁波,下同）政府性债务情况

截至 2017 年底，全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7695.5 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 4178.4 亿元，专项债务 3517.1 亿元。从政府层

级看：省级、市级和县级分别为 258.4 亿元、4190.4 亿元和

3246.7 亿元，分别占 3.4%、54.4%和 42.2%。从借款来源看：



地方政府债券 7684.1 亿元，占 99.9%；其他来源 11.4 亿元，

占 0.1%。从债务用途看：市政建设 2040.6 亿元，占 26.5%；交

通运输 1280.2 亿元，占 16.6%；保障性住房 1078.9 亿元，占

14.0%；土地收储 827.8 亿元，占 10.8%；农林水利 759.6 亿元，

占 9.9%；教科文卫和其他 1708.4 亿元，占 22.2%。从债务期限

看：2018 年到期 370.3 亿元，占 4.8%；2019 年到期 617.5 亿

元，占 8.0%；2020 年到期 790.0 亿元，占 10.3%；2021 年及以

后年度到期 5917.7 亿元，占 76.9%。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包括

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以及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

务)1572.8 亿元。

债务资金的投入，在促进地方经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

生，以及弥补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推动产业集聚和创新驱动等

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改善了生态环境、支持了市政、

交通、教育及医疗卫生、棚户区改造等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

设，促进了浙江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也形成了大量优质

资产。

2017 年，中央下达我省(含宁波)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10488.4 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为 89.8%，低于警戒线（100%）

10.2 个百分点。2018 年，中央下达我省(含宁波)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 11589.4 亿元，比上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101 亿元。



按此计算，预计 2018 年我省地方政府债务率为 82.1%，低于警

戒线 17.9 个百分点，风险可控。

（二）关于我省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

近年来，浙江省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按照“守住风险底线、服务发展主

线”的总体思路，切实做到防风险、促发展并举，率先启动防

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专项行动，主要着力从两个方面强

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

一方面，积极推进限额内债务高风险地区化债计划的落实，

全省提前 3 年全面完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任务。我省限额

内债务风险总体是可控的，但 2015 年底全省还有 17 个市、县

（市）政府债务率超警戒线，存在局部风险。为此，省委、省

政府决定对地方政府债务高风险地区实施五年化债计划管理。

通过高风险市、县（市）的努力，至 2016 年底，债务率超警戒

线的市、县（市）从 17 个减少到 8 个；2017 年底，所有高风

险市、县（市）债务率均降低到了警戒线以内，全省提前 3 年

全面完成了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任务。同时，2017 年，我省在

全国提前一年率先全面完成政府存量债务的置换工作，每年可

节约地方政府债务利息支出 300 多亿元，优化了债务结构，化

解了债务风险，促进了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实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专项行动，

推动隐性债务风险有效化解。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多次专题研究我省地

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控举措，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实施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关

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控与化解的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等一系列政策制度规定，并通过举办政府理财治税专题研讨班，

统一各地各部门主要领导对管控好债务风险重要性的认识。十

三届省人大一次会议上，袁家军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实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专项行动。全省各地各部

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以及省委、省政府

具体部署，结合各地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了科学分析、精

准管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机制，编制了防范化解地方

政府性债务风险专项行动方案，坚决打赢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

债务风险攻坚战。

六、风险评估

（一）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

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可能面临市场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本期

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流动性风险

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债

券市场交易流通。本期专项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

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

影响，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专项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

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能会影响本期专项债券在相应的交易

场所交易的活跃程度和流动性。

(三)偿付风险

本期专项债券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

预〔2016〕155 号）第三条规定，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还本付息、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期专项债券

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应地块未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

偿债保障程度较高，偿付风险极低。但土地出让收益的实现易

受到项目实施进度、土地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本期专项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四）评级变动风险

浙江省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地理位置优越，交

通发达，海洋资源丰富。近年来经济平稳增长，经济质量不断



增强，民营经济发达，产业本土化程度很高，创新能力较强。

浙江省财政实力雄厚，财政收入实现质量高，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水平居全国各省（自治区）前列，且税收在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占比处于全国高水平。浙江省政府债务指标表现良好，同时

拥有较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和上市公司股权，备用流动性充足，

地方债务风险可控。基于浙江省整体发展情况及本期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极低的偿付风险，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给予本

期债券信用等级评定为 AAA。本期债券存续期内，若出现宏观

经济的剧烈波动，导致浙江省经济增速放缓、政府财政收入波

动、政府债务风险扩大等问题，将为本期债券投资者带来一定

的风险。

（五）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

得 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 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

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发行人

无法保证在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

生变化。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调增，将影响投资者持有本期专

项债券投资收益。

附件：1.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